
有關煉靈月二三事

潘家駿 神父

轉眼間時序就已經來到了十一月份，在這秋樹秋水，踩著沙沙落葉的季節裡，很容易也很適合用想念想起那些已經去

世的親友，以及回憶起與他們一起渡過的醺然舊事。是啊！面對離我們而逝的至親至愛，我們總是在走過的生命痕跡裡，

繼續去尋找那無法上鎖的記憶，特別是在基督徒的十一月裡。教會把這個緬懷的月份稱為「煉靈月」，教友們常常提出來

的有關這個月的禮儀問題如下：

「煉靈月」的意義是甚麼？我們的本堂神父在平日只舉行一台彌撒，可是在十一月二日「追思已亡」這天卻舉行了三台彌

撒，這三台彌撒是不是有甚麼特別意向嗎？

答：

十一月為天主教徒是一個很重要的月份，因為在這個月我們特別為煉獄中的靈魂祈禱。教會邀請我們放慢生活的腳

步，緬懷那些先我們而去的親朋好友、兄弟姊妹們，而讓我們有一個機會去確信「死亡並非生命的毀滅」的道理，也就是

去宣認「永生」的信仰。同時也透過為亡者的祈禱而更加領略「諸聖相通功」的意義；為那些已去世的人們，不管他們已

在天堂或還在煉獄中，他們都是與我們信友團體－基督的奧體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屬於這基督奧體的一部分，因為基督藉

著祂的死亡與復活，已成了生者與亡者的主。

有關煉獄，《天主教教理》這樣說：「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寵和友誼中的，但尚未完全淨化的人，雖然他們的

永遠得救已確定，可是在死後仍須經過煉淨，為得到必須的聖德，進入天堂的福樂中。」（第1030號）所以，有

一部名為《巴爾的摩教理》的教理書就直接把煉獄稱為「天主的醫院」。這些在「天主的醫院」中接受治療的靈魂，雖然

他們的永遠得救已確定，但尚未到達天堂的福樂，因此教會提醒我們為這些靈魂祈禱的重要性；透過我們的祈禱或奉獻彌

撒，他們就能少受煉苦，早登天國樂土。

十一月追思已亡最突出的日子當然是「追思已亡」日，這是一個獨特的紀念日，這一天在禮儀上不稱為「節日」或

「慶日」，但其等級卻與「節日」相等。本日禮儀最明顯的特點是每位司鐸可以為煉獄中的靈魂舉行三台彌撒。這種慣例

源自於第十五世紀的西班牙道明會士，教宗本篤十四世於1748年予以認可，並將此特權授予西班牙、葡萄牙及拉丁美洲的

所有司鐸。教宗本篤十五世於1915年8月10日的《不流血祭獻宗座憲令》中，將此特權授予普世的所有司鐸。

因此，所有司鐸今天均獲准可以（但不是必須）舉行三台彌撒或共祭三次，惟須在不同時間和情況下舉行。司鐸可於

其中一台彌撒自由為某人獻祭，並收取獻儀，但不得在其中第二台和第三台彌撒再收取獻儀。其中第二台彌撒的意向該當

為所有已亡信友奉獻；其中第三台則該當為教宗的意向奉獻。

玫瑰經祈禱可以幫助煉獄中的靈魂嗎？

答：

教會的個人祈禱方式有千百種，而當中尤以「玫瑰經」祈禱最為殊聖，同時也是信友們應用得最廣泛的個人祈禱方

式。在 Susan Tassone 所著的《為煉獄中靈魂的玫瑰經祈禱》一書中，就提到：「我們向聖母瑪利亞奉獻每一端美麗

的玫瑰經，而她把我們奉獻的玫瑰經如同玫瑰花束一般，獻給她的兒子耶穌」，而這些玫瑰經花束「都成了聖母

為生者及亡者的一瓣瓣馨香代禱」。這就是為什麼「教會極力推崇以玫瑰經來作為拯救靈魂的祈禱。」

五傷聖碧岳神父就是最推崇玫瑰經祈禱的聖人之一；他自己每天頌唸三十六串玫瑰經，因為他如此堅信著：「煉獄中

的靈魂渴望信友們的祈禱，這些祈禱能夠幫助他們獲得罪的赦免；信友們的代禱是如此地強而有力。不止息地

祈禱吧！藉著我們的祈禱，巴不得讓煉獄完全淨空。」

巴不得聖碧岳神父的堅信及渴望，也成為我們每位信友的堅信及渴望。

最近參加了「台灣婦女維護生命協會」所主辦的「失胎後創痛的癒合與陪伴 周末避靜」，聽到許多婦女在墮胎後，知道自

己犯了大罪，因此特別為去世的胎兒奉獻彌撒。請問：墮胎後可以經由為胎兒奉獻彌撒而消除或彌補所犯的罪過嗎？奉獻

了彌撒，是不是就可以再度領聖體了嗎？沒有經過審慎的和好聖事，墮胎大罪就可以得赦免嗎？需要作特別的補贖嗎？ 

答：

面對以上環環相扣的連串問題，我想答案不能只是簡化為可以或不可以、是或不是、能夠或不能夠、需要或不需要等

就夠了。要回答以上的問題，我們首先應該知道的是，天主是仁慈的，因此教會有責任幫助墮胎的婦女走上寬恕及治癒的



道路；以愛擁抱她們，並帶給她們新的盼望。

1. 教會要如何為她打開寬恕及治癒的道路？

有些神父以為，因為堂區有婦女曾經墮胎，因此在道理中絕口不提有關教會對墮胎的立場，以免引起她們的自責、

內疚和尷尬。這種表面相安無事的結果不僅無法幫助墮胎者，反而使她們的生活處在自責當中，不斷受到內疚啃噬。事實

上，寬恕與治癒的第一步就是要打破「否認」的心態。如果繼續保持沉默，那麼對那些正處在因墮胎而痛苦的婦女們，她

們也許會認為教會之所以保持沉默，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不關心她們的痛苦，或是教會根本無法也不想為她們帶來盼

望。因此事實上，當神父願意在道理中講論有關墮胎時，正是表示教會知道、教會關懷她們的痛苦，同時也會為她們帶來

希望。

教會有關墮胎訊息的傳達應該清楚明白地讓墮胎的婦女知道墮胎是犯了大罪，是嚴重的錯誤，而這多半會讓她對那些

跟她說「墮胎其實沒有甚麼」的人發怒生氣，然而這正表示出她需要教會的幫助，陪伴她從絕望的泥淖中救拔出來。

在走向治癒及寬恕的道路，進入感恩聖事（領聖體）當中，「和好聖事」是一定必要的。

2. 告解的時刻

當悔罪者告明墮胎罪的時候，司鐸首先應該以盼望來鼓勵她，並且清楚地告訴她天主願意寬恕她，並將帶領她回到教

會的共融當中；雖然惡事已經發生，且無法抹去惡的事實了，但仍然確信天主愛她並接納她。但同時很重要的是，也不要

讓墮胎者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及錯覺，以為一切都可以回到墮胎前的景況，如同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因為事實上，事

情已經決定性地發生了，再也回不去了，胎中的孩子已經夭折了，而她的生命處境也因此事件而改變了。

這個時刻，懺悔者很自然地一定會感到痛苦和憂傷，而這正顯示她需要關注及治癒。因此，聽告解司鐸一方面要肯定

懺悔者的憂傷和痛苦，也建議她可以尋求心理諮商的輔助，但同時也要肯定天主的治癒和寬恕。在補贖方面，應該給予具

有實質意義的補贖，以及明確的方法和結束。例如，有關祈禱方面，可以指示懺悔者奉獻一個星期為煉獄中的靈魂或其他

意向的特別祈禱，如玫瑰經祈禱或其他形式的祈禱、閱讀聖經、為夭折的胎兒奉獻彌撒等；而在行動方面，則可以視懺悔

者的情況和能力，指示懺悔者探視或幫助失怙或需要特別關懷的孩童，或是參與宣導預防墮胎的志工行列等。指定了補贖

祈禱和事工之後，也要提醒懺悔者應該忠實地實行這些補贖，否則將無法完成罪的赦免。

另外一個問題是，應該找誰辦告解？墮胎罪按《天主教會法典》第1398條：「凡設法堕胎而既遂者，應受自科絕

罰。」換句話說，就是自絕於教會，因此不僅阻礙了聖體聖事，也阻礙了其他的聖事。而要解決此「自科絕罰」，懺悔

者應到當地的主教或主教特別授權的司鐸那裡舉行和好聖事，即可予以罪的赦免。但為有死亡危險的懺悔者，任何一位司

鐸，即使被解除了聽告解權，都能赦免垂危者的任何罪過。（參考：《天主教教理》第1463號）。

而在我們台灣地方教會，為幫助墮胎的婦女，主教們已把赦免墮胎罪的權力授權給擔任「本堂神父」的司鐸，因此懺

悔者可以尋求任何一位本堂神父的幫助，舉行和好聖事，走上寬恕及治癒的道路。

3. 我孩子的目前處境如何？

這個問題正是治癒及寬恕的過程中，一個重要且常在心裡不斷默默自問的一個問題。按照教會的教義，我們知道聖洗

聖事的必要性，但是我們也相信天主的大仁大慈，祂願意給所有人得救的機會。雖然教會對墮胎嬰兒的處境並沒有明確的

說明，但是鼓勵我們要懷著希望信靠天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生命的福音》通諭中，直接對那些曾經墮胎的婦女說出

了滿溢盼望的鼓勵話語：

「教會明白，有許多因素會影響妳的決定；教會也不懷疑，在許多情況下， 那是痛苦、甚至令人心碎的

決定。妳心中的創傷或許還未痊癒。當然，這件事是嚴重的錯誤，至今仍是。但不要因而沮喪，也不要失去希

望。要設法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誠實地面對它。如果妳還沒有悔改，請以謙卑信賴之心誠心悔改。仁慈的天

父隨時準備在『和好聖事』中寬恕妳，賜妳平安。妳會因而了解沒有甚麼是絕對失去的，妳也能請求現在已與

天主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原諒妳。從有能力的善心人士的幫助，和他人的忠告，加上妳自己痛苦的經驗，妳可以

成為最能維護每一個人生存權的人。透過妳對生命的支持，不論是接受其他孩子的誕生，或是接納及關懷最需

要有人親近的人，妳會成為一位推動者，幫助人們以新的眼光來看人類生命。」（第99號）

教宗這番充滿希望的話，正是為我們呈顯出一條寬恕及治癒的道路。是的，我們必須去面對孩子已經死去的事實，但

是耶穌已經為我們戰勝了死亡；因此，即使現在仍必須痛苦地面對孩子的缺席，但祂必將擦乾我們的眼淚。


